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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倍新星晚期觀測將能提供自然界中最重元素的合成證據

　　本院物理研究所吳孟儒助研究員與合作者在一項理論研究中指出，透過對於雙中子星合併產生的

電磁輻射－千倍新星－在合併後數個月的精精準量測，科學家將有機會能夠找到自然界中最重的元素

如何形成的證據。

Focus

當期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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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研究已於2019年2月12號發表於《物理評論快報》期刊。 

　　詳全文請見: https:// journals.aps.org/prl/abstract/10.1103/PhysRevLett.122.062701

（物理所）

本院應用科學研究中心主任由果尚志特聘研究員接任 

　　本院應用科學研究中心代理主任蔡定平先生代理期間至今（108）年1月31日止，自本年2月1日起由特

聘研究員果尚志先生接任，交接典禮已於本月12日舉行完畢。

　　代理主任蔡定平先生為美國辛辛那堤大學物理學系博士，曾任本院應用科學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主

任等職務，並自107年4月1日起代理應用科學研究中心主任。蔡代理主任曾獲Fellow of JSAP, AAAS, 3M 

NANO, IEEE, APS, TEA, OSA, TPS, SPIE。俄羅斯國際工程學院院士、亞太材料科學院院士、國立清華

大學清華講座、台灣資訊儲存協會理事長、中華民國光電學會理事長、第16屆有庠科技講座（光電科技類）、

國際光電工程學會墨子光學獎、國科會傑出研究獎、教育部第55屆學術獎、行政院傑出科技榮譽獎等榮譽，

專長領域應用物理、光電物理、近場光學、奈米光電、電離子體光學（電漿子光學）、超穎物質、生醫光電、綠色

光電、量子光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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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任主任果尚志先生為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物理學系博士，曾任國立清華大學物理系副教授、教

授、特聘教授、講座教授、研發長、國科會（現為科技部）物理研究推動中心主任、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主任

等職務，並曾獲國立交通大學傑出校友、侯金堆學術榮譽獎、第59屆教育部學術獎、美國物理學會會士、中華

民國物理學會會士、第九屆有庠奈米科技講座、國科會傑出研究獎等榮譽，專長領域為凝態物理實驗、材料

物理、奈米光子學。

　　應用科學研究中心於民國95年5月成立，現有編制內研究人員暨研究技術人員共計27人。

（應科中心、人事室）

 本院法律學研究所所長由李建良研究員接任

　　本院法律學研究所林子儀所長聘期至今（108）年1月

31日屆滿，自2月1日起由研究員李建良博士接任，由廖院

長主持之交接典禮，已於本月20日於本院人文館南棟3樓

第2會議室舉行。 

　　卸任所長林子儀特聘研究員，美國康乃爾大學法學院

法學博士，曾任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助教、講師、副教

授、系主任、教授、臺灣法學會理事長、臺大法學基金會秘

書長、董事、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董事、總統府跨黨派小組

委員、總統府科技諮詢委員會委員、司法院大法官，並自

101年1月17日起兼任法律所所長。林所長曾獲本院102年

至106年深耕計畫獎助「言論自由基礎理論之研究」、司法

院頒發一等司法獎章，專長領域為憲法、言論自由、隱私權

及資訊法。

　　新任所長李建良研究員，為德國哥廷根大學法學博士，曾任本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助研究員、副

研究員、法律學研究所籌備處副研究員、研究員、法律學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銓敘部因公命令退休及因公

撫卹疑義案件審查小組委員、銓敘部公務人員協會爭議裁決委員會委員、文化部第六屆古蹟歷史建築審議

委員會委員、經濟部法規委員會委員、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法規會委員、行政院環保署法規委員會委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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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部法律學門召集人，並曾獲本院101年度「胡適紀念研究講座」、國科會（科技部）101年至107年獎勵特殊

優秀人才獎勵、本院101年至104年主題研究計畫獎助「永續發展在環境保護法制建構的比較研究」（計畫總

主持人）、科技部102年傑出研究獎、本院105年至109年深耕計畫獎助「憲法學方法論之研究」，107年獲選

成為德國國家法學者協會（Vereinigung der Deutschen Staatsrechtslehrer,VVDStRL）會員，專長領

域為憲法、行政法及環境法。

　　本院法律學研究所於民國93年7月設籌備處，100年7月1日正式成所，現有編制內研究人員及研究技術

人員共計17人。

（法律所、人事室）

分生所暑期OPEN HOUSE 
─108年中研院分生所暑期大專生培育計畫

　本院分生所108年大專生暑期培育計畫將於7月1日至8月29日舉辦，歡迎對該所研究工作有興趣的大學

生，帶著好奇心，歡迎帶著好奇心提前參加3月30日舉辦的「認識分生所」先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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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08年3月30日（星期六）12:00~15:00

地點：本院分生所1樓多功能會議室及1樓大廳 

對象：凡對生命科學有興趣的大學生皆可報名參加

報名網頁：http://www.imb.sinica.edu.tw/imbsip/openhouse/index.html 

聯絡方式：陳小姐，(02)2789-9980，hsiao0703@imb.sinica.edu.tw

（分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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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研究員陳建璋先生奉核定自108年3月1日起，兼任本院國際事務處處長。 

　　2.張剛維先生奉核定為本院總務處處長，聘期自108年2月18日起。 

　　3.高見道弘先生奉核定為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長聘副研究員，聘期自108年1月23日起至124年5月

　　　31日止。 

　　4.張允崇先生奉核定為應用科學研究中心長聘副研究員，聘期自108年1月23日起至127年9月30日止。

　　5.王志宇先生奉核定為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副研究員，聘期自108年1月23日起至138年12月31日　

　　　止。 

　　6.陳榮芳先生奉核定為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兼任研究員，聘期自108年2月1日起至109年7月31日　

　　　止。 

　　7.游宏祥先生奉核定為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副研究員，聘期自108年1月25日起至113年7月31日

　　　止。 

　　8.吳玉威先生奉核定為分子生物研究所助研究員，聘期自108年9月1日起至114年7月31日止。 

　　9.陳世淯先生奉核定為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助研究員，聘期自108年1月28日起至113年7月31日止。 

　　10.蔡怡陞先生奉核定為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副研究員，聘期自108年1月28日起至136年12月31日　

　　　  止。 

　　11.本院經濟研究所蔡文禎研究員奉核定自108年2月1日至112年1月31日，借調至公平交易委員會擔

　　　  任委員。 

　　12.曾文亮先生奉核定為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聘期自108年1月30日起至113年7月31日止。 

　　13.陳思瑋女士奉核定為語言學研究所助研究員，聘期自108年2月14日起至113年7月31日止。 

　　14.法律學研究所研究員李建良先生奉核定為該所兼任主任，聘期自108年2月1日起至111年1月31日

　　　  止。 

　　15.林子儀先生奉核定為法律學研究所兼任研究員，聘期自108年2月1日起至109年7月31日止。 

　　16.劉孔中先生奉核定為法律學研究所兼任研究員，聘期自108年8月1日起至109年7月31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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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潭藻礁研究成果與保育」論壇

　　臺灣中油在桃園大潭藻礁興建第三天然

氣接收（港）站（簡稱三接）的環評審查在2018

年10月8日環評大會中被強行過關。雖然三接

環評已經通過，但是真正爭議的議題「大潭藻

礁生態到底好不好，生物多樣性高不高」仍未

有科學上的定論。

　　本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與多所大學組

成的研究團隊，過去近ㄧ年期間在農委會林務

局補助下，已於去（107）年12月完成了大潭與

周邊白玉到永安等南桃園藻礁水系生態的調

查。

　　本於學術研究的社會責任，研究成果與相關資訊有必要透過論壇方式，讓社會大眾更清楚瞭解目前大

潭藻礁保育所面臨嚴峻的挑戰。

　　

Activities

學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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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團隊將於108年2月23日（星期六），於文化大學大夏館舉辦「大潭藻礁研究成果與保育」論壇，藉由

綜合討論，找出真正保育大潭藻礁與南桃園藻礁水圈生態系的最佳方案。 

 

時間：108年2月23日（星期六）9:00至18:00 

地點：中國文化大學大夏館B1國際會議廳（臺北市建國南路二段231號） 

主辦單位：本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成功大學水科技研究中心、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臺北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弘光科技大學通識學院服務學習中心 

活動網頁：http://bit.ly/algalreef20190223

關鍵材料與分析科技探索計畫 
－計畫主持人研究交流會

時間：108年2月23日（星期六）14:00-17:10 

地點：本院物理研究所1樓演講廳 

參加對象：i-MATE計畫之計畫成員（主持人、

共同主持人、博士後研究員、助理、學生），並歡

迎院內研究同仁參加。 

活動網頁：http://imate.iams.sinica.edu.

tw/public_event 

聯絡人：林洧伊小姐，(02)2789-8464

　　　  wylin@gate.sinica.edu.tw 

108年知識饗宴—王世杰院長科普講座 
「連與斷：詩國革命的傳統與現代」 

主講人：鄭毓瑜院士（科技部人文司司長、國立臺灣大學講座教授）

主持人：黃進興副院長

時間：108年3月5日(星期二) 19:00~21:00

地點：本院學術活動中心2樓第1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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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直播網址：http://app.sinica.edu.tw/

videosrv/online.php 

請於3月4日前報名： 

 

1.曾以網路報名本活動者，於接獲本院邀請函後，點     

   選連結即可進入個人專屬網址報名；報名截止日　

　前，個人資料如有異動，請至該網址更新。 

2.第1次參加者，請至網址： 

    https://goo.gl/vbBJZq 報名。 

3.歡迎院內外人士及高中生以上同學報名參加。

 

　　4.報名成功並至現場參加演講可享優惠如下： 

　　　(1)每人可獲得精美禮物1份。 

　　　(2)學生憑證可領取《科學人》雜誌月刊，每人 1本，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3)活動期間免費進入本院停車(請主動告知 警衛)。 

　　　(4)公務人員及教師簽到可獲得終身學習認證及研習時數2小時。 

 

　　洽詢專線：(02)2789-9726，院本部秘書處吳小姐 

 

（秘書處）

 

謝道時院士紀念講座－ 
Living With a Dangerous Enzyme: 
Topoisomerase Induced Damage and Genome 
Instability

主講人: Prof. John L. Nitiss (Assistant Dean, Research at Rockford, Biopharmaceutical 

　　　  Science, College of Pharmacy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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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Living With a Dangerous Enzyme:

　　  Topoisomerase Induced Damage and Genome   

　　  Instability 

時間：108年3月15日（星期五）15:00-17:00

地點：本院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1樓演講廳

報名網站：http://icob.sinica.edu.tw/316memorial

報名截止日期：108年3月13日（星期三）

主辦單位：本院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

聯絡資訊：周宜均小姐，(02)2789-9502

　　　　  arieljhou@gate.sinica.edu.tw 

 

 

 

（細生所）

 

《數學集刊》第13卷第4期已出版

　　由數學研究所編印之《數學集刊》，現已出版第13卷第4期。作者

及文章標題如下：

　　　1.Stephen D. Smith, “A Survey: Bob Griess's Work

　　　　on Simple Groups and Their  Classification”　　

　　　2.Koichiro Harada, “Revisiting Character Theory of

　　　   Finite Groups”

　　　3.Jonathan I.Hall, Yoav Segev and Sergey Shpectorov, 

　　　  “On primitive axial algebras of Jordan type”

　　　4.Joshua Ducey and Peter Sin, “The Smith group 

　　　　and the critical group of the Grassmann graph of 

　　　　lines in finite projective space and of its 

　　　　comp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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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Robert M. Guralnick, Kay Magaard and Pham Huu Tiep, “Symmetric and 

　　　　alternating  powers of Weil representations of finite symplectic groups”

　　　6.Darrin Frey andAlex Ryba, “Conjugacy of　Embeddings of Alternating Groups in 

　　　　Exceptional Lie Groups”

　　更多文章可瀏覽：數學集刊網站電子版http://web.math.sinica.edu.tw/bulletin/default.jsp 

　　有興趣者，亦可利用劃撥訂購紙本期刊。 

　　訂閱費用：1年4期（3、6、9、12月出刊），國內訂戶新臺幣1,500元，國外訂戶美金60元（郵資內含）。 

　　　　　　 劃撥帳號：0100434-8；帳戶名稱：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 

 

（數學所）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32期已出版

　　本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印之《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32期業已出

版，本期共收錄論文3篇： 

　　　1.柯惠鈴〈「烈士向警予」：中共對五四激進女性的革命書寫與塑

　　　　造〉 

　　　2.楊惟安〈從華文報紙探究新加坡的廢娼運動(1919-1930)〉 

　　　3.廖靜雯〈日治時期臺灣文明結婚論述中的聘金問題〉 

　　　　另收錄史料介紹／分析之文章1篇及書評1篇。

　　網站連結：http://www.mh.sinica.edu.tw/rwmch.aspx

（近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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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教原本不吃人 

 

劉柏宏助研究員（本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摘要 

　　本文探討「禮教」在周秦漢唐時期的語用意義，藉以推敲禮教的原初意涵。通過文獻檢索比對的過程，得

知禮教在當時的談論中，較多出現在世俗與佛道之別、夫妻倫理之別、教化與風俗之別、夷夏之別等四項議

題。這與晚近五四時期對於禮教的抨擊言論不同。此外，禮教做為古代的倫理價值世界觀，重視與人自然性

情的調和，卻帶有側重「今生」、「男性」、「官方」、「漢人」的侷限性。

　　在一百多年前，當時社會瀰漫著反省傳統文化的聲音。就在一九一八年五月，魯迅在《狂人日記》裡說道：

「古來時常吃人，我也還記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

『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書

上寫著這許多字，佃戶說了這許多話，卻都笑吟吟的睜著怪眼睛看我。我也是人，他們想要吃我了。」他將習

以為常的倫理觀念與吃人的具象動作連結一起，使讀者開始質疑起長久以來三綱五常的觀念。隔年十一月，

《新青年》雜誌隨即刊登四川吳虞撰寫的〈吃人與禮教〉。他接續魯迅的口吻，明確點出「禮教吃人」所抨擊的

對象：

World of Knowledge

漫步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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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如今，我們應該覺悟！我們不是為君主而生的！不是為聖賢而生的！也不是為綱常禮教而生的！什麼

「文節公」呀，「忠烈公」呀，都是那些吃人的人設的圈套，來誑騙我們的！我們如今應該明白了！吃人的就是

講禮教的！講禮教的就是吃人的呀！

　　吳虞反感於古代的倫理觀念，認為綱常禮教轄制人性與生命。但在他筆下，對禮教吃人的指責更是針對

那些表裡不一，藉勢得利之徒；尤其是假禮教之名，卻犧牲他人為代價者，最為髮指。在魯迅、吳虞的眼中，從

傳統而來的「禮」、「倫理」，已是僵化的教條，凌駕在人的價值之上。這樣的抨擊，不禁令人想起二千多年前，

耶穌對於法利賽人與文士的批判：「不要效法他們的行為，因為他們能說，不能行。他們把難擔的重擔捆起

來，擱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個指頭也不肯動。」倫理規範，若是忽視人所處的具體情境，甚而淪為特定階層

掌控的工具，所帶來的災難豈止是吃人。

　　在一百多年後的今日，我們又該如何看待禮教？是要繼續延續前人的視角，還是提出不同的觀察角度

呢？或許更該提出的問題是：禮教是什麼？

　　當代的《漢語大詞典》將禮教定義為「禮儀教化」，意思是藉由禮、儀的力量帶來人的變化。這是我們對於

禮教的理解；但是從古人對「禮教」的談論，就會發現他們關注禮教，目的是價值化各種人我關係。禮教之所

以存在，是因文化發展趨於複雜，個人身分也多方分化，如何在各種人際脈絡定位、安頓自己，達到理想的秩

序狀態，成為重要問題。古人認為禮的特性是「別異」，為要在合而不同的前提下，確立自我與他人的界限。在

還沒有如同現代法治觀念的古代社會，禮發揮著重要的安定力量。

　　但要如何準確掌握古人對禮教的看法？卻是一個不易處理的問題。這牽涉到相同詞彙在不同文脈下的

使用意義不盡相同，也和辭典記載的訓詁意義不同。基於這層考量，唯有通過歸納分析實際運用禮教詞彙的

紀錄，加以類化分別，纔能得到一個趨近實情的答案。然而，如此獲得的結果也只會是操作型的定義，它雖有

助於我們認識古人對禮教的看法，但這非絕對、唯一的答案。

　　依循上述的研究程序，根據周秦漢唐時期尚存於世的文獻進行分析，發現至少有一百四十一條紀錄古

人看待、使用「禮教」的情形。歸納這些詞彙使用的情形至少可分為四類。以下加以說明。

　　在這些紀錄中，第一種使用禮教的情形，是對比於佛家出世精神，以禮教表達世俗價值。這類例子在六

朝玄學思潮興起後出現。例如東晉桓謙曰：「佛法與老孔殊趣，禮教正乖。人以髮膚為重，而彼髡削不疑。出家

棄親，不以色養為孝。土木形骸，絕欲止競。不期一生，要福萬劫。世之所貴，己皆落之。禮教所重，意悉決之。」

常人所看重的樣貌、生命、家庭，卻是佛門僧人所要棄絕的。禮教是此世今生的價值所在。此外，禮教也與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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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自然、帶有道家色彩的價值觀不同。例如東漢末年的勇士鮑出，他因殺賊救母被薦舉為官，但他婉拒出仕。

這在曹魏史家魚豢看來是「心痛意發，起於自然」，他不是顧念世俗讚譽而有善行，乃是全憑一己情意而為

之。魚豢稱讚他是「不染禮教」。禮教，用來代稱通俗常人的價值觀。 

　　 

　　第二種類型，是討論夫妻的行為分際時言及禮教。古代夫妻相處之道，是仿照宇宙陰陽規律，比如婚禮

迎娶時，男子必須乘車先導，婦車在後相隨，目的是體現在家庭中丈夫代表陽剛進取的力量；妻子扮演陰柔

輔助的角色。夫妻的應對進退，乃至家庭成員互動也依循相同原則。但是在唐代貞觀年間，桂陽縣令阮嵩的

妻子閻氏，因為不滿家中會客時先生召女奴歡歌助興，遂憤而拔刀趨客。刺史崔邈考核阮嵩績效時，指責阮

嵩家庭「婦強夫弱，內剛外柔。一妻不能禁止，百姓如何整肅。妻既禮教不修，夫又精神何在！」阮嵩夫妻失和

失衡的現象，反映出他治家無道，能力不足。從這個例子可見，禮教等同於夫妻相親、家庭有序的狀態。

　　第三種對禮教的談論，是探討地方民情和禮教的關聯。例如：《禮記》的〈經解〉篇，論及一國文教情形可

以從民風看出端倪，若是該地推動禮學教育成功，能使民風「恭儉莊敬，禮教也」。又如唐玄宗批評民間常假

喪葬、祭祖飲酒作樂，說道「凡庶之中，情理多闕。每因送葬，或酣飲而歸；及寒食上墓之時，亦便為宴樂。在於

風俗，豈成禮教！」引導百姓通情達理，就是合乎禮教。值得一提的是，禮教的「教」字不只有教育、宗教等意

義，至少自漢代起便採取寬泛的理解，認為「教者，效也」，能使人主動效法、仿效的方法都屬於「教」的範疇。

故而禮教是對百姓潛移默化的引導措施，與硬性規定的律令刑罰不同。

　　最後一種情形是探討夷夏之別時，以禮教指稱漢人文化。例如唐代高僧義淨赴天竺取經，沿途記載各地

風土。他對自身所居的中原有這樣的描述：「禮教盛行，敬事君親，尊讓耆長。廉素謙順，義而後取」，而與印度

不同。禮教不止是漢人文化的標記，也成為同化異族的媒介，例如在冊封高麗王儲時，嘉勉高麗王子「識字詳

正，早習禮教，德義有聞」，用禮教代稱漢文化。韓愈〈原道〉有云：「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

外族對禮教的接受程度，決定他們與漢正統文化的親疏遠近。

　　古人通過禮教，建立一套帶有價值取向的世界觀。禮教的世界觀雖然有從「今生」、「男性」、「官方」、「漢

人」為出發點的侷限，卻替生命、家庭、鄉里與王朝的運作提供指引方向。由此可知，禮教原本的目的不是為

政治服務，也不隸屬特定的身分階層，因而不該淪為箝制人性的工具。相反地，禮教的本質在乎「禮」，禮是後

天人為的設立，即使與人的自然性情存在張力，不過古人論禮格外留意人情與禮相互依存的關係。以《禮記》

為例，如：

　　〈禮運〉：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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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記〉：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 

　　〈樂記〉：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 

　　〈坊記〉：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 

　　〈喪服四制〉：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　

　　禮緣人情而設立，既不違乎人之常情，卻也不流於放縱情性。禮與禮教的根本精神不是以抹滅、壓抑人

的情性為目的。

　　綜合前述，禮教在周秦以降至唐代時期的談論中，多出現在世俗與佛道之別、夫妻倫理之別、教化與風

俗之別、夷夏之別等四項議題。這與晚近時人集中從三綱五常的角度抨擊禮教的內容不同。此外，這四項議

題說明，禮教原本是古人看待、衡量生活世界的視角，因具有特定價值取向，故帶有片面性。但根據「禮」的特

性推斷，禮教原非政治工具，犧牲人的自然情性更是直接牴觸禮的根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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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屆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研討會 徵稿啟事

　 　 

　　本院法律學研究所自96年起，每

兩年舉辦「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研

討會，探討臺灣當前重要憲法議題，今

（108）年9月預計舉辦第12屆。為落

實本所培養研究人才之職責，以協助

有志於從事憲法學研究之青年，廣泛接觸各種法學研究方法，增加對於法學研究內涵之理解，同時學習論文

撰寫及發表之技巧，以因應未來法學研究之需求，並提供青年法學研究者發表論文之場域，本年度之「憲法

解釋之理論與實務」研討會，除邀稿部分外，另外增加部分名額開放投稿。

　　・徵稿對象：國內、外各大學之法學博士生、博士候選人、博士後研究人員，或已獲法學博士學位但尚未 

　　  具有專任職務者。其他社會科學領域之新進研究者，如其研究主題與憲法相關，亦歡迎投稿。 

　　・徵稿主題：內容需與憲法學相關，並歡迎從「比例原則」、「憲法與科技發展」、「憲法與直接民主」、「憲 

　     法與民主防衛」或「憲法訴訟法」等主題方向，提出研討會論文。 

　　・徵稿截止日期：108年3月18日（星期一）17:00前。

 

  有意投稿者，請將1500字以內之研討會論文構想／摘要（中文），以「投稿第十二屆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 

Spotlight

研究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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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研討會」為標題，連同個人簡單履歷，於截稿日期前，寄至蘇彥圖副研究員信箱（yentusu@gate.sinica.

edu.tw ）、及研究助理吳冠緯先生信箱（davidwukw@gate.sinica.edu.tw）。 

 

　　所投稿之論文構想／摘要，將由中研院法律所研究人員集體審核。本所將擇優邀請一至四名投稿人於

第十二屆「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研討會中報告。獲邀者應承諾於108年8月1日前完成論文，並出席9月5

、6日之研討會發表論文。投稿人所發表之論文於研討會報告後，與其他邀稿者同，將由報告人自行投稿，並

同意於日後收錄於本所叢書。若對本次徵稿啟事有任何疑問，請洽蘇彥圖副研究員。 

 

（法律所）

新進人員介紹 
─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馬騰博士

　　馬騰(Mårten Söderblom Saarela)先生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研究領域為清代學術和

文化史，主要關注和語言有關的歷史。其博士論文以及首個研究課題關注滿語──尤其是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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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對清代中國語言學習之影響。近日則以「官話的文化史」為新的研究標的；官話和滿語都是清朝政治精英

的主要語言，馬騰博士想探索兩種語言在清代社會裡的作用和互相關聯的發展。 

 

　　馬騰博士即將出版的英文專著，探討了滿語如何發展為清代早期統治者的書面語，以及後來如何被中

國、朝鮮半島、日本、俄國、德國和法國的個人所研究和討論的問題。馬騰博士將持續深耕中國語言學及語言

知識史、中國學術及教育史、清帝國與世界史等研究領域。

　　馬騰博士自108年1月起於近代史研究所擔任助研究員一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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